
证券代码：600093         证券简称：*ST 易见        公告编号：2022-019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案件所处的阶段：目前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新增诉讼中，公司子公司贵州易见为原告

方。新增仲裁中，公司子公司易见天树为被告方； 

 新增诉讼、仲裁涉案金额：394.35 万元； 

 目前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170,600.44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其

中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涉案金额为 79,543.35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公司作为被告

的诉讼、仲裁涉案金额 91,057.09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公司已判决败诉的案件涉

案金额为 21,700.19 万元及相关利息； 

 仲裁进展：子公司涉及的部分劳动仲裁案件已调解或裁定，金额共计 

203.04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败诉案件、以及

作为被告的未判决诉讼事项可能对公司利润造成负面影响。涉诉案件对公司本期

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

司 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619,950.75 万元至 -534,379.46 万元，2021 年末，若

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或以前年度非标事项无法消除，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未获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等重大事项的计划，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调查结

果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021 年 6 月 20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九天控股”）来函确认，对公司及子公司构成资金占用 42.53 亿元。

经公司自查，发现存在增加应收九天控股及其高度疑似关联性企业债权的可能，

目前公司仍在进一步核查过程中，同时公司已多次向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

金占用还款义务。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九天控股未对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

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公司未收到任何还款；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

担连带赔偿以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

效改善，资金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

决，如按照判决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子公司因未按期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欠发薪酬，收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的《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昆明市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保障

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目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欠发薪酬情况仍未解决，存在劳

动仲裁风险，不排除后续面临其他行政处罚风险。 

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

件金额合计 82,720.02 万元；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1.89 万元；公司下属 5 家

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562.98 万元及利息，被冻

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

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公司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的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见股份”）对公司

及子公司贵州易见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易见”）、易见天

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天树”）新增的诉讼、仲裁案件进展进行了统

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涉案金额为 394.35 万元，

情况如下： 

序

号 
起诉方 应诉方 案件类型 案件情况 案号 

涉诉金额

（元） 

诉讼/仲

裁进展 

1 贵州易见 

浙 江 浙 银

泓 万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以下

简称“浙银

泓万”） 

服务合同纠

纷 

贵州易见向浙

银泓万预付财

务顾问费，贵

州易见要求浙

银泓万退回超

额 财 务顾 问

费，对方未支

付。 

（ 2022 ） 浙

0109 民初 3179

号 

2,800,000.00 尚未开庭 

2 

刘 ** ，叶

**，王**，

张 ** ，郭

**，雷* 

易见天树 

劳动合同纠

纷 

易见天树未支

付前员工工资 

成 劳 人 仲 案

（2022）00003、

00005、00009、

00026、00043、

00044 号 

560,740.42 尚未开庭 

3 朱** 易见天树 

劳动合同纠

纷 

易见天树未支

付前员工工资 

京海劳人仲字

(2022) 第 7924

号 

582,798.50 尚未开庭 

合计： 3,943,538.92 / 

 



二、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一）案号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653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许**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

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2021-137）。 

2、仲裁进展 

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京

海劳人仲字（2022）第 653 号）。后经易见天树委托律师上诉并获调解，根据《调

解书》（（2022）京 0108 诉前调书 7 号）约定易见天树于限期内支付许**工资

34,166.72 元。同时，易见天树与许**之间劳动争议纠纷一次性了结。 

（二）案号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2766-2767 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顾*、孙*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24）。 

2、仲裁进展 

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

（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2766 号、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2767 号），裁决

易见天树于限期内支付顾*工资、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392,938.34 元；

支付孙*工资、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366,180.55 元。 

（三）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3164 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张**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24）。 

2、诉讼进展 

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

（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3164 号），约定双方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解除劳动

合同，易见天树于限期内一次性向张**支付调解款，共计 120,599.45 元。 

（四）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355 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芦**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24）。 

2、诉讼进展 

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 

（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 355 号），裁决易见天树于限期内支付芦**工资、工

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89,473.75 元。 

（五）京海劳人仲字（2021）第 20489—20490 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王**、王**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4）。 

2、诉讼进展 

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 

（京海劳人仲字（2021）第 20489 号、京海劳人仲字（2021）第 20490 号），裁

决易见天树于限期内支付王**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87,589.50 元；裁决易见

天树于限期内支付王**工资、经济补偿金以及未休年假工资，共计 79,183.72 元。 



二、其他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涉及的劳动仲裁纠纷累计金额 550.51 万元。近日，

公司子公司收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易见天树

职工在职期间，易见天树未依法按时、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该行为违反了《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易见天树限期内为职工补缴

住房公积金，逾期不补缴的，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目前易见天树正在积极安排住房公积金的补缴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170,600.44 万元

及相关利息等；其中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涉案金额为 79,543.35 万元及相关利息

等，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涉案金额为 91,057.09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公司

已判决败诉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1,700.19 万元及相关利息； 

公司及子公司的败诉案件、以及作为被告的未判决诉讼事项可能对公司利润

造成负面影响。涉诉案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股权冻结事项未对公司及子公司正常

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但存在因上述事项导致子公司股权可能被司法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与相关法院、债权人沟通，争取妥善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宜，以维持公

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三）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对公司资金周转及经营造成影响。公司目前正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解除账户冻结。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